
1 
 

证券代码：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1-005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继续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及相关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继续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1、本公司增值税优惠政策延期 2年 

本公司原享受的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2011

年 12 月 7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执行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

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92 号），将宣传文化事业增值税的优惠期延长两

年，即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根据该文件，本公司下属县

及县以下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地销售的出版物，免征增值税；其他出版业

务的子公司属于该文件规定范围内的少儿类出版物、中小学学生课本等出版物在

出版环节实行增值税 100%先征后退政策，除此之外的其他图书和期刊、音像制品

在出版环节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 50%政策。 

2、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估计介绍 

由于 2011 年 11 月公司顺利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工作，为公司的

发行网点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本公司以后年度发行

网点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资金计划以部分募集资金或经营结余资金解决，无具体

建设项目需动用减免增值税资金，因此，将减免的增值税还原到成本、收入。此

次变更不仅增加了同业财务信息的可比性，而且更能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本公司下属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地销售的出版物，减免的

增值税视同与资产相关的专用资金，计入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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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本公司下属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地销售的出版物，减免的

增值税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时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1 年 12 月 15 日开始执行。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涉及追溯调整已披露的各年度财务报
告数据。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能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能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广大股东和公司利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能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监事会同意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